上海市松江区新浜镇
人民政府（本级）（经费）
2023年度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

	一、资产负债情况表


	
	
	单位：万元

	　
	数量
	价值

	
	年初数
	年末数
	年初数
	年末数

	一、资产合计
	——
	——
	16091.87
	15686.18

	   （一）流动资产
	——
	——
	101.38
	148.39

	   （二）固定资产
	——
	——
	17434.62
	17418.42

	          其中：1.房屋（平方米）
	58332.4
	58332.4
	16117.39
	16117.39

	                2.通用设备（台/套/辆）
	653
	659
	627.86
	614.03

	                     其中：（1）车辆（辆）
	　1
	　1
	25
	25

	                                 一般公务用车
	　
	　
	
	

	                                 执法执勤用车
	　
	　
	
	

	                                 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其他用车
	　
	　
	
	

	                   （2）单价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不含车辆）
	　
	　
	
	

	               3.专用设备（台/套）
	　
	　
	
	

	                    其中：单价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4.其他固定资产
	——
	——
	115
	112.62

	        减：累计折旧及减值准备
	——
	——
	1444.14
	1880.63

	   （三）长期股权投资
	——
	——
	
	

	   （四）长期债券投资
	——
	——
	
	

	   （五）在建工程
	——
	——
	
	

	   （六）无形资产
	——
	——
	2
	2

	        减：累计摊销
	——
	——
	
	

	   （七）其他资产
	——
	——
	
	

	二、负债合计
	——
	——
	3.91
	0

	三、净资产合计
	——
	——
	16087.96
	15686.18


二、车辆、房屋特殊占用情况
（一）、车辆

（1）使用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统一实物保障的一般公务用车的单位按以下格式进行说明：

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上海市松江区新浜镇人民政府（本级）使用的一般公务用车中，由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统一实物保障的一般公务用车为0辆。

（2）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按以下格式进行说明：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共有车辆0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0辆、其他用车0辆（另实物保障市级机关的一般公务用车0辆）。

（二）、房屋

（1）使用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拥有产权的房屋的单位按以下格式进行说明：

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上海市松江区新浜镇人民政府使用的房屋中由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拥有产权并统一调配使用的房屋为0平方米。

（2）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按以下格式进行说明：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拥有产权的房屋共0平方米，其中供其他部门（单位）使用的房屋0平方米。

（3）部门（单位）拥有产权的房屋经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统一调配后由外部门（单位）使用的，按以下格式之一进行说明：

房屋产权部门（单位）：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上海市松江区新浜镇人民政府拥有产权的房屋共0平方米，其中由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统一调配的供其他部门（单位）使用的房屋为0平方米。

房屋使用部门（单位）：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上海市松江区新浜镇人民政府使用的房屋中由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统一调配的其他部门（单位）产权的房屋为0平方米。

（三）、无上述情况的部门（单位）按以下格式进行说明：

上海市松江区新浜镇人民政府2023年度无车辆/房屋特殊占用情况说明。

